
林芝市本级2024年惠民惠农“一卡通”补贴政策清单

序号
惠民惠农补贴
政策和项目

林芝市主管部门 政策依据文件（文件名+文号） 补贴对象及范围
国家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户每月，每户每年，每亩等

等）
自治区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户每月，每户每年，

每亩等等）
地市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

户每月，每户每年，每亩等等）

发放层级
（自治区
/市本级/
县区/乡
镇）

资金层级
（中央/
自治区/
县），涉
及多个层
级的可以
将涉及的
层级全部
列上

是否公开
（是
/否）

是否纳入
“一卡通
”系统

备注

1 双联户长补助 林芝市政法委

《西藏自治区“双联户”户长补助
办法》（藏政办发〔2014〕29号）
《西藏自治区“双联户”户长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藏政法发
[2023]94号）

全市“双联户”户长
2000元/人/年。按照区、地（市）、县三级5:3:2比例分级承担（自

治区财政承担年人均1000元）

2000元/人/年。按照区、地（市）、县三级
5:3:2比例分级承担（自治区财政承担年人均

1000元，市级承担600元）
县区

自治区
1000/地
市600元/
县区400

元

是 是

2
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

林芝市民政局

《西藏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条例>的办法》（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令第46号）、《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藏自
治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藏政办发

[2017]141号）、《西藏自治区财政
厅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西
藏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藏财社字〔2017
〕46号）、《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试行）》
（藏政发[2007]55号）、《西藏自
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基本
生活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藏政
办发[2011]99号)、《西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的意见》（藏政办发[2017]10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城市低保对象：凡持有我区
户籍且长期居住在户籍所在
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
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自治区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
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
的，根据户籍提出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申请。
农村低保对象：凡持有我区
户籍且长期居住在户籍所在
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
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自治区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
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
的，根据户籍提出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申请。
孤儿：具有西藏自治区城乡
常住户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查找不

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低保月人均947元；农村低保年人均
5340元；2.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二类区每人每月1354元；三类区每人
每月1625元；四类区每人每月1828元； 3.临时救助：被救助困难家
庭和困难个人的延续时限，一般困难家庭按3个月确定，特殊困难家
庭按6个月确定，最高不得超过6个月，困难个人救助时限由救助部门
根据实际困难确定。困难个人年救助标准不得超过5000元，困难家庭
年救助标准不得超过10000元。 4.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
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1).基本生活标准：一是集中供养和城市分
散供养的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当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面保障标
准）的1.3倍确定，年人均14778元；二是农村分散供养的基本生活标
准按照当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确定，年人均8010元。(2)
照料护理标准：一是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中，生活自理特困人员月照
料护理费标准为上年度西藏最低工资的10%，半失能特困人员月料护
理费标准为上年度西藏最低工资的30%，失能特困人员月料护理费标
准为上年度西藏最低工资的50%；二是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中，半失能
特困人员月料护理费标准为当年基本生活标准的10%，失能特困人员
月料护理费标准为当年基本生活标准的15%。5.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
本生活保障：我区社会散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二
类区每人每月660元；三类区每人每月1792元；四类区每人每月891元

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低保月人均947
元；农村低保年人均5340元；2.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二类区每人每月1354元；三类区每人每
月1625元；四类区每人每月1828元； 3.临时救
助：被救助困难家庭和困难个人的延续时限，
一般困难家庭按3个月确定，特殊困难家庭按6
个月确定，最高不得超过6个月，困难个人救助
时限由救助部门根据实际困难确定。困难个人
年救助标准不得超过5000元，困难家庭年救助
标准不得超过10000元。 4.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1).
基本生活标准：一是集中供养和城市分散供养
的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当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全面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年人均

14773元；二是农村分散供养的基本生活标准按
照当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确定，年
人均8010元。(2)照料护理标准：一是分散供养
的特困人员中，生活自理特困人员月照料护理
费标准为上年度西藏最低工资的10%，半失能特

县（区）
中央/自
治区/市/

县
是 是

3
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

林芝市民政局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藏政发
[2016]44号）、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提高我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及下达提标资金

生活补贴：具有西藏自治区
户籍且生活困难的各类残疾

人。           
护理补贴：具有西藏自治区
户籍残疾人等级评定为一、
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

残疾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20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240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20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240元

县（区）
中央/自
治区/市/

县
是 是

4
经济困难的高
龄、失能老年
人补贴制度

林芝市民政局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藏自
治区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
年人补贴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藏政发[2016]24号）

高龄老年人补贴：低保家庭
中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失能老年人补贴：低保家庭
中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含70周岁）的失能老人。

每人每月60元，边境地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在此基础上
再提高10%。

每人每月60元，边境地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
能等老年人在此基础上再提高10%。

县（区）
中央/自
治区/市/

县
是 是

5

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制度
和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扶

助

林芝市卫健委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卫
健委 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国家中
医药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藏财社〔2020〕17号）、《财政
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计划生
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
知》（财社〔2022〕49号）、《自

农牧区“一孩、双女”户困
难家庭人数；全区“特殊子

女”伤残、死
亡家庭人数。

全区“特殊子女”伤残发放标准5520元/人/年；全区“特殊子女”死
亡发放标准7080元/人/年;农牧区“一孩、双女”户困难家庭数发放

标准960元/人/年。

全区“特殊子女”伤残发放标准5520元/人
/年；全区“特殊子女”死亡发放标准7080元/
人/年;农牧区“一孩、双女”户困难家庭数发

放标准960元/人/年。

县区 自治区 是 是

6

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包括耕
地地力保护补
贴和农作物良
种繁育与推广

补贴）

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

《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
业“三项补贴”改革的通知》（财
农〔2016〕26号）、《财政部 农业
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23〕11号）等。

全区统计部门已核准粮食种
植面积内的种植农户，原则
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
农牧民。享受补贴的农牧民
要切实加强耕地质量保护，

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中央切块下达资金，并未明确具体补贴标准，要求各省区
结合本地实际自行确定补贴标准。

2016年起，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
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耕地地力提升和农作物良种
繁育与推广。2021年起，通过“一卡通”方式将补贴资金直接兑现给
种植粮食的生产者手中，具体补助标准由各地市自行确定，并将具体

补贴标准向自治区报备。

2016年起，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
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政策目标调整为耕地地力提升和农作物良
种繁育与推广。2021年起，通过“一卡通”方
式将补贴资金直接兑现给种植粮食的生产者手
中，具体补助标准由各地市自行确定，并将具

体补贴标准向自治区报备。

县区 自治区 是 是

7
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
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
通知》（农办机〔2021〕9号）、《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
央一号文件要求开展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试点的通知》（农机发〔

2022〕3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
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0
〕2号)、《西藏自治区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藏农

厅发〔2021〕82号）。

一是农机具购置补贴对象为
在我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
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二是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对象
为在我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
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农机购置补贴：个人购机、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补贴市场价的30%。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按照购机补贴额的40%进行测算，其他

机械的补贴额按照购机补贴额的30%测算

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补贴额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结合《农业
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在西藏和新疆南疆地区开展差别化农机
购置补贴试点的通知》（农办财〔2017〕19号）有关规定，依据同档
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算，并按年度进行调整。关于最高补贴定
额，一般补贴机具单机中央财政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不包含提高补
贴比例的机具）；挤奶机械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12万元；100马力以
上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具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15万元；200马力以
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25万元。成套设施装备单套补贴限额不

超过60万元。

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补贴额由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结合《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在西藏和新疆南疆地区开展差别化农机购
置补贴试点的通知》（农办财〔2017〕19号）
有关规定，依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
算，并按年度进行调整。关于最高补贴定额，
一般补贴机具单机中央财政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
（不包含提高补贴比例的机具）；挤奶机械单
机补贴限额不超过12万元；100马力以上拖拉机
、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
型联合收割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具单机
补贴限额不超过15万元；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
机补贴限额不超过25万元。成套设施装备单套

补贴限额不超过60万元。

县（区）
中央、自
治区

是 是



林芝市本级2024年惠民惠农“一卡通”补贴政策清单

序号
惠民惠农补贴
政策和项目

林芝市主管部门 政策依据文件（文件名+文号） 补贴对象及范围
国家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户每月，每户每年，每亩等

等）
自治区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户每月，每户每年，

每亩等等）
地市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

户每月，每户每年，每亩等等）

发放层级
（自治区
/市本级/
县区/乡
镇）

资金层级
（中央/
自治区/
县），涉
及多个层
级的可以
将涉及的
层级全部
列上

是否公开
（是
/否）

是否纳入
“一卡通
”系统

备注

8
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

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

《西藏自治区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藏农厅发（2023）67号）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
局关于印发<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财农[2021]82号）等。

全市实施草原奖补政策范围
内所有县（区）、乡镇、村

（居）及牧户。

禁牧补助每亩每年7.5元，草畜平衡奖励每亩每年2.5元

自治区从2011年起在全区开展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
2021-2025年我区实行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补助奖励
标准：实行差异化政策的40个县及江河源区部分的巴青、措美县禁牧
补助每亩每年7.5元/亩/年，草畜平衡奖励每亩每年2.5元/亩/年。限
高标准：8000元/人/年；保底标准：2000元/人/年.其余34个县（区
、市）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为7元/亩/年和2.3元/亩/年，限高标

准：6500元/人/年；保底标准：1300元/人/年

自治区从2011年起在全区开展建立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2021-2025年我区实行第
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补助奖励标
准：实行差异化政策的40个县及江河源区部分
的巴青、措美县禁牧补助每亩每年7.5元/亩
/年，草畜平衡奖励每亩每年2.5元/亩/年。限
高标准：8000元/人/年；保底标准：2000元/人
/年.其余34个县（区、市）禁牧补助和草畜平
衡奖励为7元/亩/年和2.3元/亩/年，限高标
准：6500元/人/年；保底标准：1300元/人/年

县（区）
中央、自
治区

是 是

9 牲畜良种补贴
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

《西藏自治区牲畜良种补贴试行办
法》藏财农字[2008]22号、《财政
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
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农[2023]11号）

全市养殖场、养殖户（合作
社）

种公羊800元/只，种公牛2000元/头

（一）奶牛良种补贴：每头使用冻精2剂，每剂补贴30元；配种员劳
务补贴、电子耳标、输精器械损耗、液氮费、建档立卡等费用每头补
助90元。（二）绵羊、山羊良种补贴：每只种公羊一次性补贴1200元

。（三）牦牛良种补贴：牦牛种公牛一次性补贴4000元/头。

（一）奶牛良种补贴：每头使用冻精2剂，每剂
补贴30元；配种员劳务补贴、电子耳标、输精
器械损耗、液氮费、建档立卡等费用每头补助
90元。（二）绵羊、山羊良种补贴：每只种公
羊一次性补贴1200元。（三）牦牛良种补贴：

牦牛种公牛一次性补贴4000元/头。

县（区）
中央、自
治区

是 是

10
大中型水库移

民补助
林芝市水利局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办

[2016]17号）和《新建大中型水库
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暂

行办法》（发改农经
[2007]3718号）

工布江达 老虎嘴电站水库
移民 巴宜区多布水电站 水

库移民
600元/人·年

对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每人每年补助600元，对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
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自2006年7月1日起再扶持20年；对2006年7
月1日以后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从其完成搬迁之日起扶持20

年。

对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每人每年补助600元，对
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
自2006年7月1日起再扶持20年；对2006年7月1
日以后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从其完成

搬迁之日起扶持20年。

县区 中央 是 是

11
全区村干部基
本报酬和业绩
考核奖励

林芝市组织部

《财政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
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强村级组
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财
农[2020]4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
》（藏组发{2016]526号）自治区党
委组织部、财政厅《关于提高2024
年村干部报酬待遇标准的通知》等

。

六县一区村“两委”班子成
员

2024年，全区腹心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报酬达到40060元/人
·年，其他村干部报酬达到32048元/人·年；全区边境县村党支部书
记和村委会主任报酬达到44066元/人·年；其他村干部报酬达到
35253元/人·年。由自治区、地市、县区按照5:3:2承担资金。

自治区补贴标准的基础上，林芝市根据《林芝
市村（居）干部考核激励办法（试行）》（林
委办﹝2016﹞32号）文件要求，市本级再按照

人均1万标准进行配套。

县（区）

自治区、
（地）市
、县
（区）

是 是

12
全区村务监督
委员基本报酬
和业绩奖励

林芝市组织部

《财政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
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强村级组
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财
农〔2020〕41号）《关于进一步加
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
知》（藏组发〔2016〕526号）等。

六县一区村务监督委员
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由村纪检委员担任，不再另行安排资金。腹心县
村务监督委员为16024/人•年。边境县村务监督委员为17627/人•年。

按照自治区、地市、县区5:3:2比例分级承担。

地市、县区
3:2比例分级承担。

县（区）

自治区、
（地）市
、县
（区）

是 是

13
动物疫病强制
扑杀补助

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

《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动物防疫
等不住经费管理办法>》（财农

[2017]43号）

实施强制扑杀的养殖户、规
模饲养场

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标准为：家禽15元/羽；仔猪200元/头，成年猪800
元/头； 1岁以下牦（奶）牛3000元/头（含1岁，下同），1岁以上牦

（奶）牛6000元/头； 1岁以下肉（黄）牛1500元/头，1岁以上肉（黄）牛
3000元/头； 1岁以下羊200元/只，1岁以上羊500元/只； 1岁以下马5000
元/匹，1岁以上马12000元/匹；非洲猪瘟扑杀猪的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

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由中央承担比例为80%。

（一）家禽15元/羽；（二）仔猪200元/头，成年猪800元/头；
（三）1岁以下牦（奶）牛3000元/头（含1岁，下同），1岁以上牦
（奶）牛6000元/头；（四）1岁以下肉（黄）牛1500元/头，1岁以上
肉（黄）牛3000元/头；（五）1岁以下羊200元/只，1岁以上羊500元
/只；（六）1岁以下马5000元/匹，1岁以上马12000元/匹；（七）非
洲猪瘟扑杀猪的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自治

（一）家禽15元/羽；（二）仔猪200元/头，成
年猪800元/头；（三）1岁以下牦（奶）牛3000
元/头（含1岁，下同），1岁以上牦（奶）牛

6000元/
头；（四）1岁以下肉（黄）牛1500元/头，1岁
以上肉（黄）牛3000元/头；（五）1岁以下羊

县（区）

中央、自
治区、地
（市）、
县（区）

是 是

14
村级动物防疫

员补贴
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

根据2020年政府“十项惠民措施”
确定、《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
高村级动物防疫员基本报酬的通知

》（藏财农[2020]53号）

村级动物防疫员 对自治区级认定的496名村级动物防疫员每人每月1100元。

一、基本报酬：从2020年1月1日起，村级动物防疫员基本报酬标准为
每人每月1100元。二、村级动物防疫员服务奖励补助：对认真履行职
责、较好地完成动物防疫服务工作的村级动物防疫员，经考核合格，
在自治区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区分农业县（包括半农半牧县）和
纯牧业县两种类型，分别按农牧民人均2元和4元，安排村级动物防疫
员服务奖励补贴资金，年底一次性发放奖励补贴给村级动物防疫员。

一、基本报酬：从2020年1月1日起，村级动物
防疫员基本报酬标准为每人每月1100元。二、
村级动物防疫员服务奖励补助：对认真履行职
责、较好地完成动物防疫服务工作的村级动物
防疫员，经考核合格，在自治区下达的一般性
转移支付中区分农业县（包括半农半牧县）和
纯牧业县两种类型，分别按农牧民人均2元和4

县（区） 自治区 是 是

15 三老人员补助 林芝市组织部

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
高老党员 老干部 老劳模生活补贴
标准的通知》（藏政发〔2013〕20
号）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党内关怀帮
扶细则》的通知（藏党办发〔2021
〕5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财政
厅《关于提高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
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藏组发〔

2024〕10号)等。

六县一区老党员、老干部、
老模范

2024年最新标准：老党员：1959年3月20日（含）前入党的农牧民
（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社区居民）党员每人每月补助1100元；1959年
3月21日至1965年8月31日（含）入党的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
社区居民）党员每人每月补助900元；1965年9月1日以后入党，党龄
满30年、年满60周岁的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社区居民）每人
每月补助800元〔其中，1987年后担任村干部连续或累计满10年，目
前不再担任村干部、未领取生活补助的农牧民（社区居民），每人每
月补助850元〕。老干部：1965年8月31日（含）前担任乡（镇）半脱
产干部满1年时间，目前不再担任村干部、未领取月生活补助费的农
牧民（社区居民），每人每月补助1000元；1965年9月1日至1987年撤

2024年最新标准：老党员：1959年3月20日
（含）前入党的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
社区居民）党员每人每月补助1100元；1959年3
月21日至1965年8月31日（含）入党的农牧民
（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社区居民）党员每人每
月补助900元；1965年9月1日以后入党，党龄满
30年、年满60周岁的农牧民（未享受离退休待
遇的社区居民）每人每月补助800元〔其中，
1987年后担任村干部连续或累计满10年，目前
不再担任村干部、未领取生活补助的农牧民

县（区） 自治区 是 是

16 生态岗位补助
林芝市林业和草

原局

1.《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生
态补偿脱贫实施方案》、《西藏自
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生态补偿脱贫
组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生态补偿脱
贫岗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藏财农
〔2019〕36号）-确定了七大类岗位

。
2.《区党委农办关于调整生态岗位
管理牵头单位的批复》（藏党农

（乡）办发〔2022〕22号）-生态岗

林业系统生态保护岗位、草
原生态保护岗位、水生态保
护岗位、公路管护岗位、村
庄保洁员、厕所保洁岗位
（函旅游厕所）、地质灾害
群测群防岗位。全区涉及岗

位数约为44-46万人。

无 3,500元/人.年

一、基本报酬：从2020年1月1日起，村级动物
防疫员基本报酬标准为每人每月1100元。二、
村级动物防疫员服务奖励补助：对认真履行职
责、较好地完成动物防疫服务工作的村级动物
防疫员，经考核合格，在自治区下达的一般性
转移支付中区分农业县（包括半农半牧县）和
纯牧业县两种类型，分别按农牧民人均2元和4
元，安排村级动物防疫员服务奖励补贴资金，
年底一次性发放奖励补贴给村级动物防疫员。

县（区）
中央、自
治区

是 是



林芝市本级2024年惠民惠农“一卡通”补贴政策清单

序号
惠民惠农补贴
政策和项目

林芝市主管部门 政策依据文件（文件名+文号） 补贴对象及范围
国家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户每月，每户每年，每亩等

等）
自治区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户每月，每户每年，

每亩等等）
地市补贴标准（元，每人每月，每人每年，每

户每月，每户每年，每亩等等）

发放层级
（自治区
/市本级/
县区/乡
镇）

资金层级
（中央/
自治区/
县），涉
及多个层
级的可以
将涉及的
层级全部
列上

是否公开
（是
/否）

是否纳入
“一卡通
”系统

备注

17

国有林保护修
复补助、非国
有林生态保护

补助

林芝市林业和草
原局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管理办法》（财农〔2007〕7号）

公益林生态护林员及专业管
护人员、全区

国有公益林管护补助标准10元/亩.年，集体和个人公益林 管护补助标准16
元/亩.年。

集体公益林（天然林）10.3元/亩.年，国有公益林5.3元/亩.年 
集体公益林（天然林）10.3元/亩.年，国有公

益林5.3元/亩.年 
乡（镇） 中央 是 是

18 退耕还林补助
林芝市林业和草

原局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总体方
案》《西藏自治区新一轮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实施方案
（2017—2020年）》

涉及退耕还林农牧民

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补助1200元，五年内分三次下达，第
一年500元，第三年300元，第五年400元。新一轮退耕还
林还草延长期补助期限和标准为：退耕还林每亩耕地补助

500元，分五次下达，每年100元；

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补助1200元，五年内分三次下达，第一年
500元，第三年300元，第五年400元。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
助期限和标准为：退耕还林每亩耕地补助500元，分五次下达，每年

100元；

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补助1200元，五年内分三
次下达，第一年500元，第三年300元，第五年
400元。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助期限和
标准为：退耕还林每亩耕地补助500元，分五次

下达，每年100元；

县（区） 中央 是 是

19 退耕还草补助
林芝市林业和草

原局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总体
方案》《西藏自治区新一轮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实施方案（2017—2020

年）》

涉及退耕还草农牧民

退耕还草每亩退耕地补助850元，三年内分两次下达，第
一年450元，第三年400元。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
助期限和标准为：退耕还草每亩耕地补助300元，分三次

下达，每年100元；

退耕还草每亩退耕地补助850元，三年内分两次下达，第一年450元，
第三年400元。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助期限和标准为：退耕

还草每亩耕地补助300元，分三次下达，每年100元；

退耕还草每亩退耕地补助850元，三年内分两次
下达，第一年450元，第三年400元。新一轮退
耕还林还草延长期补助期限和标准为：退耕还
草每亩耕地补助300元，分三次下达，每年100

元；

县（区） 中央 是 是

20
自然保护区管

护补助
林芝市林业和草

原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法》（政府令

2017年第142号）

自然保护区管护员 无
600元/月，最终拨付金额以全年考核的情况为准，一般在7200元-

7600元/年 
600元/月，最终拨付金额以全年考核的情况为

准，一般在7200元-7600元/年
县（区） 中央 是 是

21
野生动物疫源
监测补助

林芝市林业和草
原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防控管理办法》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员 无 7200元/年 7200元/年 （地）市 自治区 是 是

22
城镇住房保障
家庭租赁补贴

林芝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2016〕39号）《住房城乡建
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
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保〔2016〕281号）《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转发办公厅转发自治区
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西藏自
治区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管
理办法的通知》（藏政办发〔2021

〕10号）

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低
收入家庭。

1.补贴面积标准：租赁补贴面积标准为1人户20平方米，2人户40平方
米，3人户60平方米；2.补贴金额标准：15元/平方米·月；3.发放比
例：当地居民户口低收入家庭发放比例为100%，其他保障对象发放比

例为70%；
4.租赁补贴金额=（补贴面积-自有住房建筑面积）×租赁补贴标准×

发放比例。

按全市补贴总额的15%承担 县区

按自治区
80%、地
市15%、
县三级5%
承担

是 是

23
牦牛经济杂交
推广补贴

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

《西藏牦牛经济杂交实施方案》
（藏财农〔2020〕49号、藏财农

[2021]4号）

全市养殖场、养殖户（合作
社）

无

参配补贴200元/头、参配饲料补贴100元/头、怀孕母牛饲料补贴500
元/头、产犊成活奖励200元/头、空怀母牛补贴300元/头、配种人员
补贴50元/头、冻精40元/头、输精枪套  0.6元/头、长臂手套0.8元/

头、耳标25元/头

牦牛经济杂交冻精采购16万元、参配户补贴80
万元、参配饲草补贴40万元、怀孕母牛饲料补
贴140万元、空怀母牛补贴36万元、产犊成活犊
牛奖励42.11万元、配种员补贴20万元，器械耗

材费17.26万元，

县（区） 市级 是 是

24
科技特派员补

助
林芝市科技局

《西藏自治区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藏科发[2005]101号、《
西藏自治区大学生村（居）科技专
干（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七县（区）每个村科技特派
员

6000人/年 县（区）
市级承担
100%

是 是


